
2024-25 年度平和基金學校活動資助計劃  

申請指引  

 

 

摘要  

 

1. 平和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會）推出「2024-25年度平和

基金學校活動資助計劃」（學校資助計劃）的目的，是為學校提

供資助，為學生舉辦教育計劃以預防及緩減賭博帶來的問題。  

 

2. 委員會鼓勵申請學校／教育機構所舉辦的活動在教育學

生賭博禍害的同時，培育學生正確的理財觀念，協助學生建立

正確的價值觀和自尊。活動對象可涵蓋家長，讓他們明白培養

子女正確價值觀的重要性，並能識別賭博失調的症狀，懂得及

時求助。  

 

 

申請資格  

 

3. 所有香港註冊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及專上教育機構，

均可申請資助。申請單位必須為學校／教育機構，但申請單位

可以與其他單位（例如：家長教師會）合作。每間學校／教育

機構每年只可提交一份申請。  

 

 

資助模式  

 

4. 每間學校／教育機構可根據計劃需要申請資助。每個成

功的申請可獲港幣 4,000 元的定額資助或相等於計劃的實際開

支（以較低者準）的資助。資助可用於舉辦一項或多項教育計

劃。資助額用途不限，但必須符合為學生預防及緩減賭博帶來

的問題的主題，而有關計劃的其他資助來源並沒有限制。  

 

 

申請辦法   

 

5. 資助申請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處理。2024-25 年度學校資助

計劃將批准不多於 300 份資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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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請學校／教育機構須於 2024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或

以前  – 

 

(a)  將已填妥、簽署及蓋上校章的申請表格  [PDF格式掃瞄

本 ]（附件一）以電郵（pingwofund@hyab.gov.hk）或郵

遞（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二號政府總部西翼十三樓平

和基金諮詢委員會秘書處）方式送達委員會秘書處；及  

 

(b)  將 以 MS Word 格 式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格 電 郵 至

pingwofund@hyab.gov.hk（註：所載資料須與以上（a）
相同）。  

 

申請表格可於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網站 (www.hyab.gov.hk)及平

和基金網站 (www.donotgamble.org.hk)下載。  

 

7. 郵遞申請以郵戳日期，或電郵確認回條上的日期為準。

以傳真方式遞交、逾期及資料不齊全的申請，將不予受理。如

天文台在申請限期當天（即 2024 年 7 月 4 日）上午 9 時至  

下午  5 時期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截止

申請限期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下午 5 時。  

 

8. 委員會秘書處會於 2024 年 8 月或以前向成功申請的學校

／教育機構發出通知書，成功申請的學校／教育機構須將已填

妥的回條以郵遞形式交回委員會秘書處，以確認接受資助。如

在 2024 年 8 月 31 日仍未收到通知書者，則表示申請不獲接納，

委員會秘書處不會另函通知。無論申請獲接納與否，已提交的

申請表將不獲發還。  

 

 

一般條款  

 

9. 申請資助的計劃須屬非牟利性質，並在香港進行（但不

限於學校／教育機構範圍內）。委員會認為有可能構成或導致發

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計劃，以及作政治、

宗教或商業宣傳用途或與該等用途有聯繫的計劃皆不會獲得資

助。  

 

 

 

http://www.hyab.gov.hk/
http://www.donotgambl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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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獲批資助的計劃須於 2025 年 7 月底或之前完成。  

 

11. 在本學校資助計劃下獲撥款製作的物品（包括視聽材

料、聲音記錄、圖像和文字資料和宣傳材料）均須載列以下聲

明：「本計劃由平和基金資助」、展示「平和基金」標誌及「政

府統籌計劃」，以及「拒絕賭博」或相關宣傳語句。  

 

12. 獲資助學校／教育機構進行獲資助計劃時須遵守所有適

用於香港的法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獲資助

學校／教育機構有責任取得所有進行獲資助計劃所必要的批准

及特許權，並必須確保在推行獲資助計劃時，所有活動內容和

方式、因應有關活動而製作、展示及／或派發的資料（如宣傳

品、影音製作、問卷、訊息等）均符合《基本法》及恪守所有

適用於香港的法例及法規，包括《香港國安法》。為免生疑問，

謹此聲明，獲資助學校／教育機構不會因其計劃得到委員會資

助而獲免除相關的法律責任。香港特區政府和委員會保留權

利，追究因機構違反指引、守則及其他法例而引致的一切損失

及法律責任。  

 

13. 倘若委員會在向獲資助學校／教育機構發放獲批款項

後，發現獲資助學校／教育機構違反本指引的條款或觸犯任何

本港法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國安法》），委員會有權

要求獲資助學校／教育機構向其付還已發放的資助款項、或取

消支付獲批資助款項。  

 

14. 獲資助計劃的所有宣傳和物品，包括但不限於視聽材

料、聲音記錄、圖像、文字材料和宣傳材料，均不得違反香港

特區現行的法律、規則或條例（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國安法》）。 

 

15. 團體必須確保所有透過本資助計劃收集的參加者個人資

料，均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的相關條文

處理。  

 

16. 委員會不會為獲批資助計劃引致索償、要求及法律責任

承擔任何責任，獲批資助的學校／教育機構應就所舉辦的計劃

購買公眾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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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活動項目  

 

17. 委員會有權  – 

 

(a) 披露獲批資助的學校／教育機構名單、獲資助活動項目

名稱、資助金額和其他相關資料而無須事先獲得該學校

／教育機構的同意。  

 

(b) 要求獲批資助的學校／教育機構定時滙報活動進度。  

 

18. 如獲批資助的學校／教育機構未有在申請表格上列明活

動詳情（包括活動舉行日期、時間和地點）或相關資料有所更

改，獲批資助的學校／教育機構須在活動舉行前最少兩星期，

向委員會提供獲資助活動的舉行日期、時間和地點。委員會或

秘書處或其授權人士亦可以在事先通知／不作事先通知的情況

下，出席視察獲資助的活動。  

 

 

發放資助款項   

 

19. 所有獲批資助的學校／教育機構須於活動結束後的一個

月內，將已填妥的評估報告 1連同兩張活動的照片（附件二），

送交委員會秘書處（請參考上文第 6 段的地址）。活動的照片

須顯示獲批的資助是用作舉辦與預防及緩減賭博帶來的問題有

關的活動。如照片未能顯示相關資訊，獲批資助的學校／教育

機構須以文字闡述或提供其他證明以顯示該獲批的資助活動如

何達到學校資助計劃的目的（請參考上文第 1 及 2 段）。  

 

20. 委員會保留權利，在出現任何違規情況時（不論是在視

察時注意到（見第 18 段）還是透過其他途徑得悉）不發放資助

款項予獲批資助的學校／教育機構。違規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以

下各項︰  

 

(a) 評估報告未及時提交或未符合委員會的要求（包括上文

第 19 段的要求）；  

 

 

                                                 
1  評 估 報 告 範 本 可 於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網 站 (www.hyab.gov.hk) 及 平 和 基 金 網 站

(www.donotgamble.org.hk) 下載。 

http://www.hyab.gov.hk/
http://www.donotgambl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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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活動未有按獲批准的計劃進行；  

 

(c) 獲資助機構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

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以及  

 

(d) 委員會繼續資助獲批准計劃將不利於國家安全。  

 

21. 若委員會決定終止對核准計劃的資助，獲資助的學校／

教育機構須立即向委員會退還委員會按獲資助計劃支付的所有

款項，及委員會因此而須承擔的行政、法律和其他費用（如有）。 

 

22. 學校校長或教育機構負責人須核實所有有關的單據及文

件。委員會秘書處在核對評估報告和檢視相關視察結果（如有）

後，會以支票一次過發放相等於活動實際開支的資助金額，唯

資助金額不會超過獲批的定額資助上限。  

 

 

查詢  

 

23. 如對本學校資助計劃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3655 4185 或電

郵至 pingwofund@hyab.gov.hk 與委員會秘書處聯絡。  

 

 

 

 

平和基金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2024 年 5 月 


